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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预算编制指导思想
根据《预算法》和县委、县政府的工作部署，结合财政经济形势，2026年全县财政预算编制工作的指导思想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省委、市委、县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继续落实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强财政资源和预算统筹，严格落实过紧日子要求，深化零基预算改革，进一步调整优化支出结构，加大盘活存量资产力度，硬化预算刚性约束，兜牢基层“三保”底线，有效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深化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应用，提升部门预算管理规范化科学化标准化水平，严肃财经纪律，提升财政政策效能和资金使用效益，为建设开放繁荣美丽幸福现代化新蓝山提供坚实财政保障。
根据上述指导思想，2026年财政收支预算的主要指标安排如下：
二、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安排情况
1.收入安排情况
（1）地方一般公共收入安排69620万元，较上年（2025年预算执行数，下同）增长2%，其中：税收收入安排45124万元（剔除上年审计退税因素影响）；非税收入安排24496万元。
（2）上级补助收入182441万元，其中返还性收入3803万元，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160796万元，专项转移支付收入17842万元。
（3）调入资金40000万元，即政府性基金预算调入40000万元。
2.支出安排情况
2026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289502万元。按支出功能分类科目编制情况如下：一般公共服务支出31914万元；公共安全支出10740万元；教育支出59370万元；科学技术支出280万元；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2346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68432万元；卫生健康支出23721万元；节能环保支出13017万元；城乡社区支出3321万元；农林水支出41693万元；交通运输支出7459万元；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807万元；商业服务业等支出949万元；金融支出107万元；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2422万元；住房保障支出8603万元；粮油物资储备支出968万元；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1509万元；预备费3000万元；其他支出1200万元；债务付息支出7645万元。
3.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平衡情况
2026年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69620万元，上级补助收入182441万元，调入资金40000万元，上年结余5529万元，收入总计297590万元。2026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289502万元，上解支出5700万元，地方政府一般债券还本支出2346万元，结转下年支出42万元，支出总计297590万元，预算收支平衡。
三、政府性基金预算编制情况
2026年县本级政府性基金收入77100万元（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收入50000万元，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1500万元，污水处理费收入600万元，其他政府性基金收入25000万元），转移支付收入2200万元，上年结余6305万元，政府性基金收入总计85605万元。本级政府性基金支出45514万元（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收入支出17138万元，农业生产发展支出3000万元，专项债券付息支出14795万元），上解支出91万元，调出资金40000万元，政府性基金支出总计85605万元，预算收支平衡。
四、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编制情况
2026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本级收入380万元，转移性收入7万元，收入总计387万元；国有资本经营支出387万元，预算收支平衡。
五、社保基金预算编制情况
2026年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包括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和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两项。社会保险基金收入总计60233万元，社会保险基金支出总计51941万元，当年收支结余8292万元，年末滚存结余51989万元。
六、三公经费预算情况说明
蓝山县2026年三公经费预算数为1728元，其中：因公出国（境）费0万元，公务接待费311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1417万元，其中：公务用车购置费用249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1168万元。较2025预算数减少728万元，减少原因主要是因为我县严格遵照中央八项规定以及省、市有关管理办法的规定，按照厉行节约的要求，严格控制接待范围和接待标准；加强公务用车的管理，严禁公车私用，从车辆的油耗、维修等方面加强控制，压缩开支，有效降低三公经费的支出。
七、转移支付情况说明
2026年上级补助收入预算数为182441万元，其中返还性收入3803万元，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160796万元，专项转移支付收入17842万元。
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中，包含：体制补助收入 205万元、均衡性转移支付收入47548万元、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收入14824万元 、结算补助收入2191万元 、企业事业单位划转补助收入 90万元 、产粮（油）大县奖励资金收入551万元 、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收入10980万元、固定数额补助收入8955万元、革命老区转移支付收入2282万元、欠发达地区转移支付收入7571万元、公共安全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964万元、教育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14177万元、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257万元、社会保障与就业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22962万元、卫生健康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8848万元、节能环保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1636万元、农林水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12901万元、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1289万元、住房保障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923万元、粮油物资储备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158万元、其他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1484万元。
专项转移支付收入中，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服务支出214万元、公共安全支出64万元、教育支出127万元、科技技术支出24万元、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90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15万元、卫生健康支出198万元、节能环保支出10298万元、城乡社区支出0万元、农林水支出3983万元、交通运输支出2289万元、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269万元、商业服务业等支出56万元、金融支出107万元。
八、名词解释
1、一般公共预算: 是对以税收为主体的财政收入，安排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维护国家安全、维持国家机构正常运转等方面的收支预算。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即通常所指的“财政收入”，按照2015年1月1日起施行的新《预算法》，改称“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由地方收入、上划中央收入、上划省级收入三部分构成。
2、政府性基金预算: 是对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在一定期限内向特定对象征收、收取或者以其他方式筹集的资金，专项用于特定公共事业发展的收支预算。应当根据基金项目收入情况和实际支出需要，按基金项目编制，做到以收定支。
3、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是对国有资本收益作出支出安排的收支预算。应当按照收支平衡的原则编制，不列赤字，并安排资金调入一般公共预算。
4、社会保险基金预算: 是对社会保险缴款、一般公共预算安排和其他方式筹集的资金，专项用于社会保险的收支预算。应当按照统筹层次和社会保险项目分别编制，做到收支平衡。
5、“三公”经费：是指商品和服务支出中的因公出国（境）费用、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和公务接待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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